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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首先於 1984 年在香港由政府工程合約推出。建築業一向被認為是調解在

香港發展的先行者。其原因顯而易見。施工合同和分包合同的複雜性，實踐

和操作，大量和各種專業技術知識和技能，時間框架的限制和場地條件等並

擠在一起，通過裁決程序來解決複雜的建築工程糾紛往往導致極高的交易成

本。 

 

以調解來解決建築工程糾紛的優點，是能避免探索問題的對與錯，加上其輕

巧的模式，調解對建築業有一定的吸引力。根據我們的研究顯示，採用至今

三十多年來調解並未得到建築業內大眾的普遍使用，是因為缺乏專業化建築

業調解員，及就建築業特定需要而設的專業化的調解程序。 

 

司法實務指示 6.1（2006）巳明確地認為，建築糾紛為專門糾紛，需以額外案

件形式處理個案管理，並包括相關的建築業專家證人的參與，建築業糾紛才

可更公正的於法庭解決。 2009 年香港調解守則則要求調解員就糾紛的性質需

要，具備專業培訓及認證，作為自己對公眾及其有關調解過程的專業責任。

調解在香港及國際間被視為一種可靈活解決爭端的方法，具適應性及可定製

性，以滿足個別人士及不同行業糾紛的相關性質和需要。在這裡的“行業”

並不是指調解業，而是指，例如，建築業、金融業等等。我們相信，為各行

業提供優質及滿意的調解服務，必先得到業內的專業化調解的培訓，才能真

正提供能滿足各業界對調解的期望及需要的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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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是基於這些實踐框架和目標，以滿足建築行業糾紛對優質及實用的調解服

務的特殊需求，香港建築業仲裁中心自 2006 年成立以來，將一般式的調解做

法展開研究，並開發及製定成専門為建築業而設的調解風格，以達至為建築

糾紛提供一個有效的調解方法。 

 

作為調解服務的推廣團體，本中心積極向建築業界內的專業和執業組識和個

別人仕，推廣專業化建築業調解的實務執行和優點。至今，本中心的經常性

通訊點超過 2,500 個，範圍包括建築界及糾紛解決界別，及超過 20 個經常性

的工作關系。本中心於 2012 年 12 月出版的 HKCAC Headline ，集合了建築業

界及調解業內 12 位知名人仕及團體的代表，對由今年開始實行的調解法例對

建築業調解的發展，作出廣泛的討論; 而該 HKCAC Headline 更廣泛傳閣於建

築界、糾紛解決團轉及人仕，以至有關政府部門。 

 

至於今天的課題 – 香港調解服務的提供，正如其他區內的專業化的工業一

樣，若要 調解服務得到可持續的發展和能充份替糾紛方提滿意的解決方案，

本中心認為建築業糾紛必需要持續的被視作為專業化糾紛，並在調解執業和

調解員要專業化上，達至建築業專業。本中心會繼續為建築業調解的的發展，

以上述的方向和目標，提供制度化和專業化的服務。本中心寄望並相信政府

必定會因應社會和市場的實質和真確的需求和呼喚，提供多角度和層次的支

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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